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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积金〔2020〕1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宿州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住房 

公积金阶段性支持政策实施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缴存单位、缴存职工： 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市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

应对工作部署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经研究制定《宿州市应对新冠肺

炎疫情住房公积金阶段性支持政策实施办法》，现印发你们，请

认真贯彻执行。 

附：《宿州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住房公积金阶段性支持政策

实施办法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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宿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    宿州市财政局 

 

 

 

中国人民银行宿州市中心支行 

2020 年 3月 30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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宿州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住房公积金 

阶段性支持政策实施办法 

 

为贯彻落实住房城乡建设部、财政部、人民银行《关于妥善

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实施住房公积金阶段性支持政策的通知》（建

金〔2020〕23 号）文件精神，根据市政府有关要求，结合我市

实际，制定本实施办法。 

一、企业缓缴 

（一）条件范围  

2020 年 6月 30日前，企业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，无法按

时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的，经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工会讨论通

过后，可以向企业所在地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（市中心负责市本

级及埇桥区、各县住房公积金管理部负责当地企业，下同）申请

缓缴。 

（二）缓缴期限 

企业缓缴期限截止至 2020 年 6月 30 日。 

（三）申请流程 

1、企业申请缓缴应当与职工或工会充分协商，经企业职工

代表大会或者工会讨论通过，并制订缓缴期间的住房公积金补缴

方案。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工会讨论通过的相关材料应当留存

备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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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企业向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提交书面缓缴申请和补缴方

案。 

（四）缓缴审核 

1、收到缓缴申请后，企业所在地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进行

初审并提出拟办意见，尔后将企业申请材料一并上报市住房公积

金管理中心。 

2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对上报的企业缓缴申请及方案进

行研究，做出是否同意缓缴的决定并通知各县住房公积金管理部。 

3、各县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通知企业审批结果，并在公积金

业务系统内将经市公积金管理中心批准的缓缴企业进行备注。 

（五）办理时限 

各县住房公积金管理部初审时限为 1 个工作日内，市公积金

管理中心审批时限为 2个工作日内。 

（六）业务处理 

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对批准的缓缴企业不作为欠缴处理，企业

征信不受影响。企业缓缴期间，职工的住房公积金缴存时间连续

计算，不影响职工公积金正常提取和申请贷款。 

缓缴期间，职工需办理账户转移或销户手续的，企业应先行

为该职工办理补缴，再为其办理账户转移或销户手续。 

缓缴企业的缴存方式为委托扣款的，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应

在公积金业务管理系统中暂停企业的委托扣款，待企业缓缴期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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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，再行恢复企业的委托扣款。 

（七）后续缴存 

缓缴期间，企业经济效益好转的，可提前终止缓缴。 

缓缴期满后，企业应恢复正常缴存，并按照已制订的补缴方

案进行补缴，最迟应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。 

缓缴期满后，企业因经营困难需要继续缓缴的，可按照《住

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》和国家有关规定办理。 

二、住房公积金逾期贷款处理 

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职工，2020 年 6 月 30日前住房公积

金贷款不能正常还款的，不作逾期处理，不作为逾期记录报送征

信部门，已报送的予以调整。 

（一）申请对象 

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不能正常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职工。 

（二）办理流程 

1、主贷人应向贷款发放地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提出书面延

迟还款申请，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负责登记、审核、审批。 

2、各县住房公积金管理部审批后，应及时将延迟还款人员

名单上报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备案。 

3、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前台业务人员在公积金管理系统中

将延迟还款人进行备注。 

（三）后续处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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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作为逾期处理的住房公积金贷款，在申请延迟还款期满后，

还款人应于次月一次性还清拖欠的住房公积金贷款本息，并按照

原借款合同约定履行正常还款义务。 

三、支付房租提取 

1、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支付房租压力较大的职工，年初以

来未以租房理由支取过住房公积金的，可以在 6 月 30 日前提取

一次用于支付房租，支取额度市城区全年不超过 12000元、各县

不超过 8000 元。 

2、办理流程、提取要件仍依照原支取规定执行。 

四、延长业务受理时间 

1、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，导致缴存职工超过正常办理住房

公积金支取及贷款申请业务时限的，2020 年 6月 30 日前不计办

理限制期限内。 

2、办理流程、提取要件仍依照原规定执行。 

本实施办法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负责解释，自 2020 年

4 月 1 日起执行。 

 


